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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年真理追求「聖經閱讀、書報追求」共同進度表（第 22 週 11/2～11/8） 

讀經 代上二八～二九 

約十一 1～40 
 

背經 約十一 25～26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大衛把為耶和華所蓋殿宇的樣式指示所羅門，這些樣式大衛是如何得著的？（代上二八 11～19） 
2. 在大衛對耶和華的頌讚中，他求耶和華使民眾常存怎樣的心思意念，以堅定他們的心歸向神？（代上二九

13～19） 
3. 當主耶穌聽見祂所愛的拉撒路病了，祂在所居之地仍待了幾天？當祂回到伯大尼時，拉撒路已經在墳墓裡
幾天？（約十一 5～7，38～40） 

4. 從主耶穌聽見馬利亞也說，你若早在這裡，我兄弟就不會死，一直到祂來到拉撒路的墳墓前，聖經怎樣描
述主的靈裡，以及祂外在情感的表達？（約十一 32～40） 

11/2 

主 
日 

︵ 
第 

148 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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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信息摘錄】 

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給我們看見，主耶穌如何賜生命給一個已死的人，換句話說，主耶穌如何叫一個已經死了的人從死亡裡復活過來。
主能叫死人復活。主叫一個死人復活了。但是，主耶穌在這裡不是說「我叫死人復活」，乃是說「我是復活」。祂說了這話，等一等祂

叫人復活了。那一天馬大在那裡，馬利亞也在那裡，照她們的心情，好像主耶穌更合適的說法是：「你的兄弟死了不要緊，我能叫他

復活。」我們歡喜聽這樣的話。我們所羨慕的，我們所盼望的，就是神能替我們作什麼。許多時候，我們的禱告，我們的盼望，我們

在神面前的等候，就是要得著一句話說：主能替我們作什麼。但是，主在這裡特別要我們看見的，不是祂能作什麼，而是祂「是」什

麼；祂的所能根據於祂的所是。我們看馬大，她本來就相信主的能力，她對主說：「你若早在這裡，我兄弟必不死。」馬大相信神的能

力，馬大也相信主耶穌的能力，可是馬大還沒有看見主自己就是復活，就是生命。我們要看見，一切神所能作的，都包括在神所「是」

的裡面。人所以得不著神的能力，乃是因為不知道神是什麼。凡來到神面前的人，應當相信神「是」，也相信神賞賜那尋求祂的人（來

十一 6）。因為神所有的能，都是根據於神的「是」。 
 我們要記得，神在基督裡所作的一切事，都是在這一個原則裡。主在我身上是那一個，所以就有那一個；先是「是」，然後才「有」。
許多基督徒把賜恩者與神所賜的恩分開來講。可是有一天我們會找出來，賜恩者就是神所賜的恩賜。神不是把許多的東西拿出來給我

們，神是把主耶穌自己給了我們。所以一切屬靈的東西，凡神所賜給我們的，都是基督自己。神不是把零零碎碎的東西給我們，神所

給我們的力是基督自己。有一天神要開我們的眼睛，叫我們看見一切都在基督裡。 
 很多人能相信主耶穌是賜生命者，但是，相信主就是生命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祂不只是賜生命者，祂也就是生命；祂是賜生命者，祂
也就是祂所賜的生命，祂就是那一個生命。祂不只是叫人復活的主，祂也就是那一個復活。當你摸著那一個的時候，你立刻看見，在

基督裡的就都是活的。神賜給人的就是基督。（倪柝聲著述全集，卷十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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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經 代下一～三 

約十一 41～57 

 

背經 代上二九 14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所羅門王到基遍向耶和華獻祭，當夜神向他顯現，並說，我當賜給你什麼？你可以求。所羅門王向神求什
麼？神之後又賜給他什麼？（代下一 7～12） 

2. 推羅王戶蘭打發誰去幫助所羅門王建造聖殿？他又是哪一支派婦人的兒子？（代下二 11～16） 
3. 所羅門王在哪個地方，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？（代下三 1） 
4. 主耶穌在拉撒路的墳墓前如何向父禱告？祂所說的，是為著誰的緣故？（約十一 41～44） 

11/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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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︵ 
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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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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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信息摘錄】 
神的話給我們看見，關於神的應許，是有幾個原則的，例如： 

 （一）以弗所書六章二至三節：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長壽，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。」這一個應許是有條件的。不是每一
個人都能得福，都能長壽，乃是孝敬父母的人才能得福，才能長壽。人若不履行這裡所說的條件，他就得不著這裡所應許的福，得不

著這裡所應許的長壽。 
 （二）歷代志下一章九節：「耶和華啊，現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所應許的話。」這是說，應許是要求神成就的，應許是需要禱告才能
實現的（參閱王上八 56）。 

 （三）民數記十四三十四節：「按你們窺探那地的四十日，一年頂一日，你們要擔當罪孽四十年，就知道我與你們疏遠了。」（「我與你
們疏遠了」，也可直譯作「就知道我取消應許了」。）這是說到人對於神的應許若不忠心，若不履行所應當履行的條件，應許是會取消

的。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只有迦勒和約書亞兩個人能進入迦南，其餘的都在曠野倒斃（民二六 65），就是表明神對於那些不忠的人
取消了祂的應許。（至於雅各和約瑟，雖然死在埃及，但至終葬在迦南地，因為他們對於神至死忠心，所以神也沒有取消祂的應許（創

四六 3～4，四九 29～32，五十 12～13、24～25；書二四 32）。 
 （四）羅馬書四章十三至十四節：「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義。若是屬乎律法的
人才得為後嗣，信就歸於虛空，應許也就廢棄了。」這是說，人若是在神之外用血氣的力量作什麼，或是加上什麼，應許也有廢棄落

空的可能。 
 （五）希伯來書十一章三十九至四十節：「這些人都是因著信得了美好的證據，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；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，
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」又十章三十六節：「你們必須忍耐，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所應許的。」這是說

到必須忍耐。等到一個時候，才能得著神所應許的。 
 以上幾處聖經給我們看見，關於神的應許有以下四個原則：一、神的應許是需要求神成就的。二、神的應許如果是有條件的，人必須
履行了所應當履行的條件，才能得著所應許的；不然的話，應許就有取消的可能。三、人若在神的應許之外用血氣的力量作了什麼，

或者加上什麼，應許也有廢棄落空的可能。四、神的應許是要等到神的時候到了，才能實現。 
 神的應許如何能成功在我們身上呢？每一次當我們在神的話裡看見一個應許的時候，我們必須好好的禱告，禱告到神的靈在我們裡面
興起，叫我們裡面深深的覺得，這個應許是神為著我們的。如果這個應許是沒有條件的，我們就可以立時運用信心接受這個應許，同

時相信神必定照著祂的應許實行，相信神必定按著祂所應許的成功在我們身上；我們就讚美神，感謝神。如果這個應許是有條件的，

我們就要履行所當履行的條件，然後再藉著禱告來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憑著祂的信實和公義而行，求神將祂的應許成就在我們身上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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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禱告到一個時候，好像信心從裡面興起了，就不必再禱告了，就可以開始讚美神，感謝神了。這樣，在不久的時候，我們就要看見

神的應許果真應驗在我們的身上。（什麼是新約，第一章） 

讀經 代下四～六 

約十二 1～36上 

 

背經 約十二 24～26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所羅門完成了為耶和華所作的一切工，也將耶和華的約櫃運來，這時約櫃裡只有什麼，並無別物？（代下
五 1～10） 

2. 當所羅門王將約櫃運到聖殿，並獻上祭物，當時所有的祭司、全體歌唱的利未人都一起發聲讚美感謝耶和
華。他們揚聲讚美的內容是什麼？那時，耶和華的殿又有什麼特別的情形？（代下五 11～14） 

3. 在所羅門獻殿的禱告中，他求神的眼目晝夜看顧這殿，並垂聽什麼？請找出在所羅門的禱告中，所有提到
神垂聽的經文。（代下六 18～42） 

4. 當主耶穌上到耶路撒冷，安得烈同腓力告訴耶穌，有幾個希利尼人想要見祂。這時候，主如何回答他們，
什麼是祂得榮耀的時候？（約十二 20～33） 

11/4 

週 
二 

︵ 
第 

150 
日 
︶ 
 【信息摘錄】 

 今天看得見的教會，就是會幕，是已經毀壞了，而聖殿今天還未顯明。在神看來，以弗所書二章所說的教會，就是神藉聖靈居住的所
在，乃是一件事實，但在實行上，教會還未完全顯出，她乃是一直在進步的過程中。約櫃是一直進步的，首先它經過約但河，以後到

了示羅（書十八 1）。當以色列民與非利士人爭戰時，以利的兩個兒子犯了罪，以利自己也變得糊塗敗壞。他知道以色列民被打敗的原
因，他還想利用約櫃去打仗，盼望藉此可以得勝。只是以色列民還是失敗了，約櫃被擄至非利士地，停在大袞廟裡。以後因神的降禍，

非利士人才又將約櫃用牛車送回來（撒上四至六）。 
 此時撒母耳出來盡職，年紀尚小，穿小的以弗得（撒上二 18）。這裡有一個執事，是為國度而預備的。約櫃乃是代表基督，約櫃在那
裡，基督的同在就在那裡。約櫃可譯作見證的櫃（Ark of the testimony），它是神見證的中心。沒有約櫃，會幕乃是空的東西；有了約
櫃，會幕才有意義。那一次，約櫃從示羅被擄離開會幕後（四 17），就沒有回到會幕裡。它一直飄流，直到聖殿蓋完，才被迎入殿中
（王上八 1～11）。大衛之前是掃羅，當時示羅已被棄絕，在那時期，約櫃沒有回到會幕，乃是停在俄別以東家中。到了大衛時代，大
衛將約櫃迎到耶路撒冷（撒上六 12～15）。耶利米書七章十二、十四節提到神如何對付示羅，詩篇七十八篇六十一節並撒母耳記上四
章三節，提到約櫃如何離開會幕，而歷代志下五章則提到約櫃如何回到聖殿裡。神對付示羅不是藉著火燒示羅地，也不是藉著消滅其

上的子民。神對付示羅乃是藉著除去約櫃。有會幕而沒有約櫃，就是審判、荒涼和刑罰。示羅光有會幕的外表，然而約櫃已經不在，

就像光有教會之名，然而教會中心的見證失已，神的見證已不復存在。 
 當所羅門登基時，曾往基遍去，在會幕內禱告求智慧，後來得到智慧後，即回到約櫃去（王上三 15）。然而根據列王紀上三章四節，
並歷代志下一章三節，基遍人仍照舊到會幕去獻祭尋求神。但是所羅門那一天離開會幕之後，就不再往會幕那裡去了。雖然在基遍仍

有外表上人的敬拜，但是所有得著智慧的人，都不再進到會幕裡了。所有得著智慧的人都跟著約櫃去了。（倪柝聲著述全集，卷二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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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經 代下七～九 

約十二 36下～50 

 

背經 代下七 14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所羅門造完了耶和華的殿和王宮，夜間耶和華向他顯現，說到祂已揀選這殿，分別為聖，使祂的名永遠在
那裡，並且什麼也必常在那裡？（代下七 12～16） 

2. 在耶和華對所羅門顯現的說話中，當以色列人轉離神，丟棄律例和誡命，去事奉敬拜別神，這時神會有怎
樣的處置？（代下七 19～22） 

3. 當示巴女王見了所羅門王的智慧，她說出什麼樣的見證？（代下九 5～8） 
4. 主耶穌說到，若有人聽見祂的話而不遵守，為什麼祂不審判他？但審判他的乃是什麼？（約十二 44～50） 

11/5 

週 
三 

︵ 
第 

151 
日 
︶ 

【信息摘錄】 
 我們讀到先知書時會說，「這些預言說到基督，所以先知書裡可以找到基督。」但基督在先知書裡的顯明，僅僅是外在的事麼？僅僅是
客觀的事麼？許多人說舊約的先知不認識基督，他們只是得著默示，為我們的緣故寫到基督的事。但以賽亞對他所寫的事暗昧不知麼？

我們的主說，以賽亞因為看見祂的榮耀，就指著祂說話（約十二 41）。沒有一個先知是沒有看見基督的，沒有一個先知是沒有看見基
督的榮耀的。看見乃是作先知的條件。在舊約的時候是如此，在今天也是如此。我們讀到大衛的嘆息、呼喊並想望，就說，那是大衛。

不，那是基督！產生彌賽亞詩篇的，乃是基督在大衛裡面所經過之事的記錄。所有的預言也是這樣。神不是給先知們一些知識，然後

他們就記錄下來；乃是在他們裡面，帶他們經過某些經歷，他們就把這些經歷記錄下來。在全部舊約裡面，我們不僅看到基督的預表

和基督的預言。在許多事物中，藉著許多人，基督將自己顯明出來；這些人的記錄就組成了神的話。 
 想想看，寫出神的話需要多長的時間。又想想看，預備一篇講臺需要多長的時間，可能需要十年！我們看亞伯拉罕、摩西、大衛、以
賽亞等人，就看見基督以特別的方式，帶他們每一個人經過特定的環境，藉此我們就看見基督特別的一分顯出。如果摩西和大衛能夠

成為盛裝屬天寶貝的瓦器，我們也能說，「主，這裡也有一個瓦器，來盛裝屬天的寶貝。」我們就是這樣領受神的話。這是主觀的，不

是客觀的；是藉經歷而有的，不是僅僅憑理智得的。（倪柝聲著述全集，卷二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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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經 代下十～十二 

約十三 1～17 

 

背經 約十三 14～15 

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羅波安聽從少年人所出的主意，不肯聽從以色列百姓的話，這事的轉變是出自誰？這也是為著實現神藉著
誰所說的話？（代下十 12～15） 

2. 為什麼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從四方來歸羅波安？耶羅波安作了什麼，叫以色列各支派中，凡立定
心意尋求耶和華以色列神的，都隨從利未人，來到耶路撒冷？（代下十一 13～17） 

3. 埃及王示撒來攻打耶路撒冷，申言者（先知）示瑪雅去見羅波安和眾首領，他說到為什麼神將他們交在示
撒的手中？（代下十二 2～5） 

4. 逾越節晚餐的時候，主耶穌起身離席，洗門徒的腳，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。彼得對主說，你絕不可洗
我的腳。這時候主耶穌如何回答？（約十三 1～11） 

11/6 

週 
四 

︵ 
第 

152 
日 
︶ 
 【信息摘錄】 

 主對彼得說：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與我無分了。」那一天主耶穌如果不給彼得洗腳，就與彼得無關麼？有關；彼得是洗過澡的人，早已
有關，一直到永遠是有關的。但是，主如果不替彼得洗腳，在交通方面，彼得就好像無分一樣，就好像摸不著主一樣。我們要記得，

約翰福音第十三章所說的洗腳的問題，不是把罪當作對象，而是把生命和能力拿來作對象，是生命新鮮的問題。在小亞細亞一帶地方

的人，不大穿襪子，並且他們的鞋子是有孔洞的，所以他們一走路，腳就免不了沾染塵土，等到他們事情作完，回家休息的時候，就

去洗腳。我們要注意，這裡的腳被塵土弄髒了，不是因為犯罪，乃是因為腳碰著地，是沒有方法不沾染塵土的。主耶穌在這裡沒有責

備門徒不該把腳弄髒了，反而因為祂愛他們到底的緣故，就為他們洗腳，因為腳上有塵土，並不是罪的問題。如果是罪的問題，主耶

穌就不能這樣對待他們了。祂不能馬馬虎虎的對付罪。認識神的人，都知道基督徒是不可犯罪的，但是，也都承認基督徒走在世界上，

是沒有方法叫他的腳不髒的。當我們還沒有見主前，我們不管多麼小心，不管多麼花功夫，我們的腳總是會沾染塵土的。因為我們的

腳有時沾染塵土的緣故，我們屬靈的情形就變作黯淡了，就不那麼新鮮了。因此，我們的腳就需要洗，好讓屬靈的情形得以恢復過來。

主替門徒洗腳，就是對付這一種黯淡不新鮮的問題，不是對付罪的問題。罪的對付，那是用血來洗淨。我們必須有了血，才能坦然無

懼的到神的面前去。但是還不夠。我們雖然都在血的潔淨之下，但不一定都有靈的新鮮，所以我們還得有水的洗淨。人用水洗過一次，

總是覺得新鮮舒暢，自然而然就精神恢復了。血的洗，叫你在神面前能站住；水的洗，叫你覺得新鮮，叫你覺得舒暢，叫你覺得有精

神。 
 我們要知道，撒但的能力是寄託在罪上，撒但的能力也是寄託在死上。希伯來書第二章給我們看見，撒但的權勢是寄託在死上。撒但
攻擊神的兒女，若不是叫他犯罪，就是叫他發死。所以我們不只要保守清潔，並且要保守滿有生命。這不是說你重生的那一個生命要

死掉，要再去得著；這乃是說你的那一個生命在你裡面會發死，雖有若無。我們往往有一個很大的錯誤，就是以為只要在消極方面，

沒有罪就夠了。殊不知在積極方面，如果不顯出生命來，還是不夠的。撒但在我們身上的工作，若不是叫我們犯罪，就是叫我們黯淡，

叫我們好像什麼都沒有多大意思，好像冷得很，好像離神遠得很，好像我們和神中間有了一層隔膜。有的時候你會覺得，你又沒有犯

這個罪，又沒有犯那個罪，但是，你裡頭好像冷得很，就是不新鮮，就是提不起精神來。這種情形就叫作死。許多基督徒就是缺少「屬

靈的精神」，他們沒有特別的不好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罪，但是，總覺得沒有精神，覺得冷得很，覺得起不來。我們要記得，沒有一個

黯淡的基督徒是能夠與撒但爭戰的。不只罪是叫你失去爭戰的條件，並且黯淡也是叫你失去爭戰的條件。所以我們不只要保守自己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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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罪，也要保守自己脫離黯淡。在聚會中，不只講話的人要有生命，連聽話的人也要有生命。許多人到聚會裡來，就是那樣黯淡得很，

疲倦得很，沒有屬靈的精神。這樣的人如果一多，那個聚會的擔子就太重了，大家都要覺得背不起了。所以，每逢聚會的時候，不只

講話的人需要用生命來供應教會，實在每一個來聚會的人都應當用生命供應教會。撒但在教會裡作工所特別用的工具是死亡，撒但就

是要消耗我們的生命，叫我們摸著死亡。但是，主要保守我們，叫我們脫離死亡。（洗腳） 

讀經 代下十三～十四 

約十三 18～38 

 

背經 約十三 34～35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猶大王亞比雅與耶羅波安爭戰，他指責以色列人如何立祭司的？那時以色列人被制伏，又是因著什麼緣
故？（代下十三 9～12，15～18） 

2. 當古實人謝拉率領軍兵一百萬，出來攻擊猶大人，猶大王亞撒出去迎戰，他是如何呼求耶和華他的神，而
得著神的幫助，擊敗古實人？（代下十四 9～12） 

3. 主耶穌知道誰會出賣祂，也知道這是要應驗經書中的哪一句話？（約十三 18～19） 
4. 當主向門徒啟示祂得榮耀的時候到了，祂賜給他們怎樣的一條新誡命？並且當他們滿足了這新誡命，就會
有怎樣的結果？（約十三 31～36） 

11/7 

週 
五 

︵ 
第 

153 
日 
︶ 【信息摘錄】 

 彼得說：「我為什麼不能跟你去呢？我願意為你捨命。」主卻回答他說：「雞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。」照我看，彼得在許多的時候
都是行在主面前幫助主的。但主卻不把自己交給他。若是我有了門徒的話 ── 自然我不會有門徒，若是這個門徒本來總是在我面前
幫助我的，一旦他不承認我，而我又是站在法庭中受審，我怕我要狠狠的看他一眼，意思是對我那門徒說，你不承認我麼？但是，主

回過頭來看彼得一下。就是主這看一下，就叫彼得出去哭了。我們詩歌裡有一首詩這樣說： 
什麼會使地上的偶像，失去它那美麗的模樣，並不是灰心失望或勸勉，乃是無價之寶的一現！ 
惟有彼得所見的淚眼，司提反所仰望的榮臉，陪著馬利亞同哭的慈心，會叫我脫離地的吸引。 
只要這兩隻眼把我們看一下，就夠把我們溶化了。 

 但是，祂這一看彼得，還有另一方面的啟示。我們對於我們的彼得，盼望太多了。所以當他說話靠不住，當他對不起我們時，當他談
我們的事時，我們就灰心失望，甚至難過悲傷。我們經不起受我們彼得的誤會和失信。但是，我們若喝這世上的水，盼望朋友來滿足

我們，盼望親戚來滿足我們，盼望別人來滿足我們時，我們必定再渴。如果我們只因神給的房子而快樂，因神給的朋友而快樂，因神

給的食物而快樂，因神給的別的事物而快樂，我們就能因神而滿足，就不會在境物變遷時失望，不會過不去，不會難受了。 
（十二籃，主不失望的原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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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經 代下十五～十六 

約十四 1～31 

 

背經 約十四 6 

【進入事實】 
1. 亞撒作王第十五年三月，猶大、便雅憫眾人、以及寄居、歸降的以色列人，他們聚集在耶路撒冷，獻祭給
耶和華，並且如何與神立約？（代下十五 8～15） 

2. 亞撒三十六年，以色列王巴沙上來攻擊猶大，這時亞撒向誰尋求幫助？哪一位先見為此責備亞撒？而亞撒
最後又如何待這位先見？（代下十六 1～3，7～10） 

3. 當腓力向主求，將父顯給他們看，主耶穌如何回答他？（約十四 7～11） 
4. 主要求父，父必賜給我們什麼，叫祂永遠與我們同在，並將一切的事教導我們？（約十四 15～17，26） 

11/8 

週 
六 

︵ 
第 

154 
日 
︶ 
 

【信息摘錄】 
 在「人心比萬物都詭詐」（耶十七 9）的情況下，你如何能以「誠實善良的心」來滿足神的要求？在撒種比喻裡，在神眼中那個接受神
道的人並非是個完全誠實的人，而是向神心存誠實。無論心裡有何意念，他預備以坦誠的心來到神面前。當然，「人心比萬物都詭詐」

的事實並未改變；但是人帶著詭詐的天性，仍可誠實的轉向神。一個不誠實的人能夠來到神面前誠實的向祂說：「我是個罪人；求你可

憐我！」在向著神的願望裡，他能做誠實人。這就是神在人心裡所要尋找的，正如「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顯大能幫助向祂心存

誠實的人」（代下十六 9）這句話所包含的意義。 
 罪人蒙恩的基本條件不在乎相信或悔改，而是一顆向神誠實的心。神對他沒有別的要求，只要他存著那種態度到神面前來。在這充滿
詭詐的心裡，好種落在誠實的這一點上就結出子粒來。兩個與主同釘十字架極其詭詐的強盜，其中有一個存著一點誠實的心願。在殿

裡禱告的稅吏是一個詭詐的人，但在他裡面也有一顆誠實知罪的心，並呼求神的憐憫。大數的掃羅如何呢？他甚至缺少藉著耶穌基督

得蒙拯救的心，但神在大馬色的路上，看見他裡面有一顆向神誠實的心，這就是他與神關係的開始。當他說，「主啊！我當做什麼」的

時候，他是誠實的觸摸著神。就是這種「接觸」便立刻使他得救。福音的事就是使罪人有機會接觸到耶穌基督而蒙拯救，不是罪人對

這事的瞭解。（這人將來如何） 
 


